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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本区第二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

下：

2008 年末，本区第二产业单位数 7113 个，比 2004 年末增加

3452 个，增长 94.3%，占全部单位数的比重由 2004 年末的 20.9%

上升至 29.1%。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3.0 万人，比 2004 年末增加

4.2 万人，增长 14.5%。

一、工业

（一）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8年末，本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5480个，从业人员229970

人，分别比 2004 年末增长 1.3 倍和 18.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 71个，占 1.3%；集体企业 444

个，占 8.1%；股份制企业 241 个，占 4.4%；私营企业 4382 个，占

8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01 个，占 1.8%；外商投资企业 213

个，占 3.9%。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 4.9%，集体企业占

8.0%，股份制企业占 25.2%；私营企业占 40.3%，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占 5.4%、外商投资企业占 15.7%（详见表 1）。

表 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80 229970

内资 5166 181618

国有 71 11189

集体 444 18308

股份制 241 58066

私营 4382 92582

其他内资 28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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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商投资 101 12353

外商投资 213 35999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制造业 5465 个，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15个，分别占 99.7%和 0.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制造业占 98.3%，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1.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

分别占 16.0%、13.7%和 13.6%（详见表 2）。

表 2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80 229970

制造业 5465 226089

农副食品加工业 43 1837

食品制造业 96 2234

饮料制造业 17 1109

纺织业 128 493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87 753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47 2576

续表 2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25 2391

家具制造业 237 5047

造纸及纸制品业 186 411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95 472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76 258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3 3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44 11310

医药制造业 40 2533

化学纤维制造业 5 168

橡胶制品业 42 1189

塑料制品业 182 477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66 1069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2 3146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2 8030

金属制品业 1000 31295

通用设备制造业 843 36681

专用设备制造业 343 1248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74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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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22 1298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0 430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88 2939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16 3508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26 82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 3881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5 166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 216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54

（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 3。

表 3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

2008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2585.2 亿元，

比 2004 年末增长 71.0%；负债合计 1284.2 亿元，比 2004 年末增长

9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0.9 亿元（详见表 4），比 2004 年末增

长 53.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率，制造业为 50.1%；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37.7%。

表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合 计 25851731 12842237 13009495

制造业 24957774 12505463 1245231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0233 21593 8640

食品制造业 44209 31886 12323

饮料制造业 62277 29752 32525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 量

硫酸（折 100％） 万吨 14.6

水泥 万吨 92.1

焦炭 万吨 533.9

生铁 万吨 1714.6

粗钢 万吨 1962.3

钢材 万吨 2113.8

氧化铝 万吨 0.2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0.1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261.6

其中:火电 亿千瓦小时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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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 53199 29081 24118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46895 30132 16763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65183 55054 1012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2063 20394 21669

家具制造业 32738 23312 9426

造纸及纸制品业 156240 73509 8273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67544 35234 3231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9257 36706 1255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910167 341264 568903

医药制造业 81412 39928 41484

化学纤维制造业 4090 2804 1286

橡胶制品业 10817 5475 5343

塑料制品业 102445 47926 545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3166 217861 16530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7815355 8599851 921550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602637 333938 268699

金属制品业 912814 526172 386642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70775 813592 557182

专用设备制造业 853573 522659 33091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23166 243610 17955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59787 284360 27542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8846 60227 6861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4905 14508 2039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37870 16681 21189

续表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76115 47956 2815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93958 336773 55718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742853 282480 46037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1105 54293 96812

（四）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2620.3亿元，

比 2004 年增长 88.9%。其中，制造业占 97.5 %，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占 2.5%。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亿元的行业有 8 个。依

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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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 101.7 亿元，比 2004 年下

降 49.1%。利润总额超过 1亿元的行业有 8个。依次为：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详见表 5）。

表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26202832 1017219

制造业 25552275 1049306

农副食品加工业 49598 -1122

食品制造业 56832 73

饮料制造业 94143 2534

纺织业 88215 1508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73457 108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67038 -124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5843 2177

家具制造业 54662 663

造纸及纸制品业 137127 -7047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52932 117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0311 -53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299142 56824

医药制造业 63887 2297

续表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化学纤维制造业 8859 480

橡胶制品业 14813 -44

塑料制品业 123374 83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9734 2152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6914996 60962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835796 560

金属制品业 1339218 5033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49347 88427

专用设备制造业 735201 12304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67407 2469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76055 5232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34133 401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40703 1145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60292 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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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159161 718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50556 -32087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530515 -3312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20042 1032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区比重前五

位的街镇是：友谊路街道 58.1%、月浦镇 15.3%、杨行镇 7.0 %、顾

村镇 4.5%和罗店镇 4.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中，超过 5亿

元的街镇是：友谊路街道、罗泾镇和月浦镇。

（五）企业科技活动

2008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
[3]
有 74

个，占 5.8%；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企业有 53个，占

4.2%。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7567 人，比 2004 年

末增长 23.8%；企业投入的科技活动经费为 46.29 亿元，比 2004 年

增长 1.9 倍。

2008 年，在企业投入的科技活动经费中，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 24.0 亿元，比 2004 年增长 1.6

倍；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强度
[4]
为 0.92%，高于 2004

年 0.25%的水平。

分行业看，2008 年，本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 5000 万

元的行业有 4 个：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投入强度在 1%以上的行业

有 3个：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详

见表 6）。

表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行业分布

经费投入（万元） 投入强度（%）

合 计 240287 0.92

制造业 240217 0.94

食品制造业 1252 2.20

饮料制造业 200 0.2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606 0.66

医药制造业 179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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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业 950 0.7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44 0.1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03013 1.2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550 0.31

金属制品业 11968 0.89

通用设备制造业 6151 0.3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29 0.1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77 0.0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65 0.1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21 0.76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0 0.0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70 0.06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为 1129 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 408 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6.1%，比 2004 年上升

6.1 个百分点。

二、建筑业

（一）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8 年末，本区共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 1432 个，从业人员

100436 人，分别比 2004 年末增长 46.9%和 6.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 25个，占 1.7%；集体企业 55

个，占 3.8%；股份制企业 55个，占 3.8%；私营企业 1293 个，占 90.3%；

其他企业 4个，占 0.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 15.8%，集体企业

占 3.8%，股份制企业占 37.3%；私营企业占 42.7%；其他企业占 0.4%

（详见表 7）。

表 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432 100436

国有 25 15876

集体 55 3836

股份制 55 37490

私营 1293 42865

其他 4 36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30.0%；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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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业占 24.7%；建筑装饰业占 28.4%；其他建筑业占 17.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67.4%；建筑安装业占 22.2%；建筑装饰业占 5.4%；其他建筑业占 4.9%

（详见表 8）。

表 8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合 计
资质内企业 资质外企业

法人单

位（个）

从业人员

（人）

法人单

位（个）

从业人员

（人）

法人单

位（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32 100436 196 79672 1236 20764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430 67708 92 60257 338 7451

建筑安装业 353 22319 68 17035 285 5284

建筑装饰业 406 5465 25 1242 381 4223

其他建筑业 243 4944 11 1138 232 3806

（二）建筑业总产值

2008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总产值 463.1 亿元。其

中，资质内企业
[5]
437.2 亿元，资质外企业完成 25.9 亿元。

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总产值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

业占 88.4%；建筑安装业占 8.8%；建筑装饰业占 2.1%；其他建筑业

占 0.7%（详见表 9）。

表 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业总产值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合计
资质内企业 资质外企业

合 计 4631393 4372511 258882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4093093 3976748 116344

建筑安装业 407123 335015 72109

建筑装饰业 98752 39487 59265

其他建筑业 32426 21262 11164

（三）房屋建筑面积及竣工价值

2008 年，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6]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786.07万平方米，房屋建筑竣工面积559.4万平方米，竣工价值75.9

亿元。按用途分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和价值情况详见表 10。

表 10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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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平方米)

房屋建筑竣工价值

(万元)

合 计 5593576 759471

厂房、仓库 3159395 478486

住宅 1132197 118732

办公用房 89393 11374

住宿和餐饮用房 55730 10131

居民服务业用房 579306 49515

教育用房 308332 60115

文化、体育和娱乐用房 13453 2018

卫生医疗用房 17206 5742

其他用房 238564 23359

（四）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8 年末，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的资产合计为 379.4

亿元，负债合计为 308.0 亿元，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71.4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81.2%（详见表 11）。

表 11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行业分布

单位：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合 计 3794119 3079870 714249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3390539 2828844 561696

建筑安装业 358671 225379 133293

建筑装饰业 39884 24785 15100

其他建筑业 5024 862 4161

（五）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8 年，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工程结算收入

512.0 亿元。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92.3%，建筑安装业占

6.7%，建筑装饰业占 0.9%，其他建筑业占 0.1%。利润总额 15.4 亿元，

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70.7%，建筑安装业占 28.5%，建筑

装饰业占 1.3%（详见表 12）。

表 12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建筑业工程结算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5119821 154032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4727880 108851

建筑安装业 344696 43839

建筑装饰业 44611 2047

其他建筑业 2634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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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

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2] 所有者权益合计：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

益，即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

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3]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是指有组织地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活

动，并有相应经费支出的企业。

[4]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是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5]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是指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2007 年第 159 号）及《建筑业企业

资质等级标准》（建[2001]82 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的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指虽然没有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但实际从事建筑生产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

[6]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总承包企业是指具有施工总承包资

质，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的建筑

业企业。专业承包企业是指具有专业承包资质，可以承接总承包企业

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的建筑业企

业。不包括资质外的建筑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7]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